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天津红日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红日药业”）2014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

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

[2025]10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

红日药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038号）核准，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259万股，每

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 6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55,400,000.00 元，扣除

辅导费、承销费、保荐费、律师费、审计费、信息披露及路演推荐等发行费用人

民币共计 34,640,669.1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20,759,330.81 元。中瑞岳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09】第 211号《验资报

告》。根据财政部驻天津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下发的《关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处理决定》（财驻津监[2010]84号），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0 年 12月 28日出具了中瑞岳华

审字 [2010]第 06267 号《审计报告》，公司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由原来的

720,759,330.81元调整为现在的 721,685,152.13元。



（二）201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吴玢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241号）核准，同

意公司该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52,574 股，每股

发行价为 32.05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3,859,997.00元，扣除承销费、财务

顾问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评估费、登记登报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共计

8,705,223.2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5,154,773.77 元。中瑞岳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12年 10月 31日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 0307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并与专

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6 年 6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201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万元）

调整后投资总

额（万元）

募集资金累计投

资总额（万元）

累 计 投 资

进度（%）

1

2009年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血必净技改扩产项目 20,190.00 23,939.00 23,043.26 96.26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601.00 15,949.39 13,846.79 86.82

3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

作开发抗丙肝新药项目
4,560.00 4,560.00 760.00 16.67

4 车间技术改造项目 1,583.60 1,583.60 1,483.85 93.70

5 ERP信息系统 297.00 297.00 275.93 92.91

6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开发治疗脓毒

症Ⅰ类新药项目

4,285.00 4,285.00 4,285.00 100.00

7 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5,898.61 23,680.76 23,680.76 100.00

8

2012年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10,515.48 10,515.48 10,534.40 100.18

合计 53,930.69 84,810.23 77,909.99 ——



（二）募投项目的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26 年 6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201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存资金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总额

（元）

募集资金净额

（元）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元）

银行利息扣除手

续费后的净收益

（元）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元）

200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
755,400,000.00 721,685,152.13 673,755,904.09 56,902,133.17 104,951,267.67

201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
113,859,997.00 105,154,773.77 105,344,022.97 189,249.20 0.00

合计 869,259,997.00 826,839,925.90 779,099,927.06 57,091,382.37 104,951,267.67

注：200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按照表中数据计算应有余额为

104,831,381.21元，实际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104,951,267.67元，与应有余额差异 119,886.46

元，系募集项目以前年度的零星支出 119,886.46元通过自有资金支付，未通过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支付所致。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6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元） 利息收入（元） 合计（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 0302060819300533655 48,049,134.50 56,902,133.17 104,951,267.67

合计 — 48,049,134.50 56,902,133.17 104,951,267.67

三、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及节余资金情况

（一）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截至 2026年 6月 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血必

净技改扩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车间技术改造项目”“ERP信息系统”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开发治疗脓毒症Ⅰ类新药

项目”“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201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已按照计划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公司拟对该等项目结项。



2.截至 2026年 6月 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血必

净技改扩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车间技术改造项目”“ERP信息系统”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开发治疗脓毒症Ⅰ类新药

项目”“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201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累计投资总额 77,149.99

万元。

（二）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资金节余原因

在前述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根据

项目规划结合实际市场情况，确保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谨慎决策，优

化资金配置与成本控制，科学使用募集资金，合理调配资源，节约了部分募集资

金；此外，募集资金在专户储存期间产生了利息收入。

四、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情况和终止原因

（一）本次拟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合作开发抗丙肝新药项目”。截至 2026年 6月 30日，该项目已累计

投入 760.00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3,800.00万元。

（二）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终止原因分析

一是化合物自身存在较大开发风险。临床前研究显示，该化合物缺乏成熟体

内药效模型支持，且细胞毒性偏高（SI=8.3），治疗窗口狭窄；其在大鼠体内的

暴露量仅勉强接近体外药效阈值，难以满足临床给药需求。二是当前 NS5A 与

NS5B抑制剂已经替代 NS3/4A蛋白酶抑制剂，成为临床治疗丙肝的核心治愈方

案。因此继续研发该项目不具备临床意义。经公司管理层审慎评估，决定终止与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开发抗丙肝新药项目，并将项目终止后的节余募

集资金 3,8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支持公司各项

业务发展，持续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五、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本次公司拟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血必净技改扩产项

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车间技术改造项目”“ERP信息系统”“与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开发治疗脓毒症Ⅰ类新药项目”“投资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对 201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予以结项，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开发抗丙肝新药项目”，并不再使用

募集资金投入该项目。为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更好地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10,495.13万元（含

银行利息，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

司将办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公司因募集资金专户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专户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也将随之终止。

六、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血必净技改扩产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车间技术改造项目”“ERP信息系统”“与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开发治疗脓毒症Ⅰ类新药项目”“投资北京

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对 201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

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予以结项，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开发抗丙肝新药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结合行业需求情况、募投项目已建成情况以及宏观环境、

行业发展趋势作出的合理决策，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不会

对公司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经审核，公司本次拟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血必净技改扩

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车间技术改造项目”“ERP信息系统”“与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开发治疗脓毒症Ⅰ类新药项目”

“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对 201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予以结项，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开发抗丙肝新药项目”，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经公司审慎分析，本次拟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血必净技改扩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车间技术改造项目”“ERP

信息系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开发治疗脓毒症

Ⅰ类新药项目”“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对 201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予以结项，终止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开发抗丙肝新

药项目”，并将上述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10,495.13 万元（含银行利息，最终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活动，是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做出的谨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本事项符合《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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